
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甄試招生辦法 

95 年 11 月 1日 95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
97 年 1月 16 日 96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年 11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105 年 10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105 年 11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106 年 1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4 月 30 日 107 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核定修正通過 

1.本系為公開辦理校內外畢業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碩士班甄試招生，依據教

育部頒佈「大學研究所招生共同注意事項」及「國立宜蘭大學碩士班招生

辦法」訂定本辦法。  

2.本系於甄試招生前組成甄試委員會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另召集本系四位

（含）以上專任教師組成之，辦理甄試招生事宜。  

3.凡國內公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相關學系畢業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，均可

申請本系碩士班之推薦甄試。 

4.申請甄試者除依照本校招生簡章規定繳交證件外，並須繳交下列個人資料： 

      (1) 推薦信一份以上。 

(2) 成績單：應屆畢業者為大學前三學年成績單，已畢業者為大學畢業成

績單（二者均須附名次證明）。 

(3) 其他有助於甄試審查資料（如研究報告、參與之研究計畫、專利發明、

傑出事蹟、參與社團及校系各級幹部證明等）。 

 

5. 甄試成績總分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六十分者，一律不予錄取；甄試委員會依

申請甄試者總分高低排列決定錄取次序及人數。  

6.申請者甄試成績依下列各項目計分： 

(1) 個人資料審查成績：100%。 

(2) 甄試成績之計算，係將各委員評定成績中最高及最低分各擇一取消後

平均之。 

7. 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「大學研究所招生共同注意事項」及「國立宜蘭大學

碩士班招生辦法」辦理之。 

8.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核備後施行。 

 

 

 


